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期货
境外交割提货业务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制度依据】 为规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能源中心）20号胶期货境外交割提货业务有序开展，防范相关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割细则》《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结算细则》等业务规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业务主体定义】 本指引所称提货人是指通过能源中心20号胶期货境外交割业务，完成实物交割履约，取得20号胶境外标准仓单的买方。
本指引所称指定检验机构是指经能源中心指定从事期货商品检验业务的检验机构。
本指引所涉集团交割中心，应当是总部位于境内，统筹管理集团内20号胶期货交割事务，为境内外交割提供履约保障并承担集团管理职能的企业；境外厂库应当是境外（含港澳台地区）20号胶商品生产加工企业所使用的，经能源中心批准并指定为20号胶期货履行实物交割的企业。境外厂库不能向提货人交付符合期货合约要求的货物的，集团交割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第三条【境外提货定义】提货人在完成20号胶境外标准仓单注销后，经与境外厂库协商一致，可以按照约定办理对应20号胶商品境外提货。
第二章 境外提货
第四条【境外提货申请及确认】 境外提货申请
（一）提货人应当在拟提货日的10日之前通过标准仓单管理系统向境外厂库提交境外提货申请，确定对应20号胶商品境外提货的数量、拟提货日、船舶计划、装货港码头、提货方式、提货计划（每日提货量）、提货人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相关内容。拟提货日最晚为交割后40日。
（二）境外厂库在提货人提交境外提货申请后的2个工作日内，参照提货人提交的拟提货日、船舶计划、装货港码头等，确认境外提货申请。提货人和境外厂库可以协商并修改提货日。
如果提货人提交的拟提货日有多个持有对应20号胶商品的提货人同时申请境外提货，且日提货总量超出境外厂库的日发货量时，境外厂库可以参照各个提货人申请拟提货日的先后、提货计划及生产计划等统筹安排发货，并在提货人提交境外提货申请后的2个工作日内，向提货人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境外提货时间范围和发货计划（每日发货量）。提货人无异议的，可选择并确定其中一天为提货日，并确定发货计划。有异议的，可以重新和境外厂库协商直至双方确定一致的提货日和发货计划。如协商不成的，境外厂库应当按申请拟提货日的先后次序发货，同一申请提货日，按申请提交先后排序。
（三）因第（二）项所述多个提货人同时申请境外提货而造成提货人提货时间的延迟，境外厂库不承担赔偿责任。境外厂库应当及时报告能源中心并阐明原因。
第五条【境外提货商品生产日期】 境外提货对应20号胶商品生产日期应在确定的拟提货日前六个月内。
第六条【提货人境外提货要求】 提货人应至少在提货日的10日之前向境外厂库发送船舶计划，包括船舶名称、船代信息、预计到港时间、滞期费率等。提货人应当确保船舶能够合法进入指定装货港码头并符合装货条件。境外厂库应当在收到船舶计划后及时进行确认。
提货人和境外厂库经协商一致，可以选择自行到库提货、委托第三方提货或者委托境外厂库提货并发货。
第七条【境外厂库交付材料】 提货人和境外厂库约定境外提货并需要在境外提货地出口的，境外厂库应当根据提货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政策，向提货人提供相关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包括：
（一）生产国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如有）；
（二）检验实验室资质证明（含翻译件）及其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数量证书（如有）；
（三）对应20号胶期货交割发票；
（四）原产地证明、装运声明；
（五）所在地出口许可证（如有）及所在地清关文件等；
（六）主要运输单据（海运提单、陆运单）等其他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
提货人和境外厂库约定境外提货，无需在境外提货地出口的，境外厂库应当遵守提货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政策，向提货人提供必要的凭证和商业单据等。
第八条【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 境外厂库负责将对应20号胶商品交付至买方指定船舶（装货港码头），完成货物出口清关手续，并承担货物在装货港码头越过船舷前所有费用及风险。
提货人负责指定船舶（装货港码头）、卸货港码头及提货日时间，承担货物越过船舷后所有费用及风险。
在货物越过船舷后发生意外事故的，境外厂库应当协助提货人解决问题，配合提货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由提货人指定的船舶或任何替代船舶无法及时完成装载时，境外厂库有权在向提货人发出事先书面通知的前提下，将对应20号胶商品交付至其指定的装货港码头的任何仓库。
提货人选择自行到库提货或者委托第三方提货的，对应20号胶商品离开境外厂库后所有费用及风险由提货人承担。
第九条【境外厂库回购】 提货人和境外厂库经协商一致，境外厂库可以回购对应20号胶商品。
第三章 争议处理
第十条【提货发货违约处理】 境外厂库或者提货人因故不能按照约定计划发货或者提货的，双方应当及时协商并妥善调整提货日或者发货计划，并且过错方应当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额=∑[5（元/吨•天）×延误天数×应发（收）而未发（收）对应20号胶商品数量]。
因境外厂库原因在约定的最后提货日起5日内仍不能完成所有对应20号胶商品发货的，提货人可以要求境外厂库终止发货并支付赔偿金。赔偿金额=20号胶期货最近月份合约最后提货日前一交易日的结算价×应发未发的对应20号胶商品数量×120%。
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按计划发货或者提货的，境外厂库或者提货人不需要支付滞纳金或者赔偿金。
境外厂库和提货人应当妥善保管对应20号胶商品发货计划、协商确认材料以及发货和提货单据等，作为纠纷解决的依据。
第十一条【质量和数量验收】 境外厂库应当保证对应20号胶商品的出库质量符合能源中心该品种期货合约规定的质量标准。
提货人提货时，可以委托能源中心指定检验机构按照《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胶（期货）检验细则》，对申请境外提货的对应20号胶商品的质量和数（重）量进行现场检验。对应20号胶商品的质量和数（重）量检验以指定检验机构签发的检验报告为准，按照20号胶期货合约的具体规定执行。检验费用由提货人承担。
提货人未委托能源中心指定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的，视为认可境外厂库发货无误，境外厂库、集团交割中心和能源中心不再受理该对应20号胶商品有异议的申请。
第十二条【争议处理】 提货人对20号胶境外标准仓单对应交割商品的质量、数量有异议的，应当在实物交收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能源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指定检验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报告。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对交割商品无异议，能源中心不再受理交割商品有异议的申请。凡因20号胶境外标准仓单引起的或与境外标准仓单有关的任何纠纷和争议，均应由上海金融法院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院管辖，权利义务关系处理适用中国法律。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规则解释】 本指引的解释权属于能源中心，本指引未规定的，按照能源中心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施行时间】 本指引自2026年7月2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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